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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 DB 61/T 530-2011《防寒服通用技术条件》。 

本文件与 DB 61/T 530-2011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 1 章，2011 年版的第 1 章）； 

——修改并补充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了（见第 2 章，2011 年版的第 2 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修改了产品类别的规定（见 4.3，2011 年版的 3.3）； 

——补充了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按 GB 18401 和 GB 31701 规定执行（见 5.1）； 

——补充了填充物的规定（见 5.2.3，2011 年版的 3.4.3）； 

——修改了经纬纱向的规定（见 5.5，2011 年版的 3.5）； 

——修改了缝制的规定（见 5.9，2011 年版的 3.9）； 

——修改了规格允许偏差的规定（见 5.10，2011 年版的 3.10）； 

——合并了理化性能的表格，修改并补充了要求（见 5.12，2011 年版的 3.12）； 

——补充了防寒服参考指标要求还应符合的规定（见 5.14、5.15、5.16、5.17、5.18、5.19、5.20、

5.21、5.22、5.23、5.24）； 

——修改了检验方法，并补充了防寒服参考指标试验方法的规定（见 6.4，2011 年版的第 4 章）； 

——修改了外观质量缺陷判定的规定（见 7.3.3，2011 年版的 5.3.3）； 

——修改了判定规则（见 7.4，2011 年版的 5.4）； 

——修改了使用说明的规定（见第 8 章，2011 年版的 3.1）； 

——修改了附录 C，资料性附录改为规范性附录，补充了内容，增加了评价方法和技术要求（见附

录 C，2011 年版的附录 C）。 

本文件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陕西省纤维检验质量监测中心。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榆林市纤维检验所、陕西羊老大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榆林市七只羊服

饰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衣人美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红柳制衣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韩江龙、王卫东、陈武成、翟晓明、杨帆、周莹、樊晓辉、王勃、陈鹏、杨阳、

吕玉琴、万婷婷、雷若丰、黄超、李小恩。 

本文件参加起草人：高海荣、慕东平、贺玉芸、侯志宏、刘勇君、苏彩霞、李强、刘志娥、寇华、

张西平、纪素梅、李子梅。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 年首次发布为 DB 61/T 530-2011。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陕西省纤维质量监测中心 

电话：029 62655841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30号质检大厦1304室 

邮编：7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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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寒服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寒服装的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纺织织物为主要面料，以天然纤维、化学纤维为原材料，成批生产的防寒保暖服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凡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1  服装号型  男子 

GB/T 1335.2 服装号型  女子 

GB/T 1335.3  服装号型  儿童 

GB/T 2662  棉服装 

GB/T 2910.1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部分:试验通则 

GB/T 2910.2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部分:三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10.3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3部分: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4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4部分:某些蛋白质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次氯

酸盐法) 

GB/T 2910.5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5部分:粘胶纤维、铜氨纤维或莫代尔纤维与棉的的混合

物(锌酸钠法) 

GB/T 2910.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6部分：粘胶纤维、铜氨纤维、莫代尔纤维或莱赛尔纤维

与棉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7部分:聚酰胺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混合物(甲酸法) 

GB/T 2910.8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8部分: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混合物(丙酮法) 

GB/T 2910.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9部分:醋酯纤维与三醋酯纤维混合物(苯甲醇法) 

GB/T 2910.10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0部分:三醋酯纤维或聚乳酸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

合物(二氯甲烷法) 

GB/T 2910.11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1部分:纤维素纤维与聚酯纤维的混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2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2部分:聚丙烯腈纤维、某些改性聚丙烯腈纤维、某些

含氯纤维或某些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二甲基甲酰胺法) 

GB/T 2910.13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3部分:某些含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二硫

化碳 丙酮法) 

GB/T 2910.14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4部分:醋酯纤维与某些含氯纤维的混合物(冰乙酸法) 

GB/T 2910.15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5部分:黄麻与某些动物纤维的混合物(含氮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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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10.1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6部分:聚丙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二甲苯

法) 

GB/T 2910.17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7部分:含氯纤维(氯乙烯均聚物)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

合物(硫酸法) 

GB/T 2910.18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8部分:蚕丝与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纤维的混合物(硫酸

法) 

GB/T 2910.19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9部分:纤维素纤维与石棉的混合物(加热法) 

GB/T 2910.20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0部分:聚氨酯弹性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二

甲基乙酰胺法) 

GB/T 2910.21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1部分:含氯纤维、某些改性聚丙烯腈纤维、某些弹性

纤维、醋酯纤维、三醋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环己酮法) 

GB/T  2910.22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2部分：粘胶纤维、某些铜氨纤维、莫代尔纤维或莱

赛尔纤维与亚麻、苎麻的混合物（甲酸/氯化锌法） 

GB/T 2910.23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3部分:聚乙烯纤维与聚丙烯纤维的混合物(环己酮法) 

GB/T 2910.24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4部分：聚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苯酚／四

氯乙烷法) 

GB/T 2910.25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5部分:聚酯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三氯乙酸/

三氯甲烷法) 

GB∕T 2910.2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26部分:三聚氰胺纤维与棉或芳纶的混合物(热甲酸

法) 

GB/T 2910.101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第101部分:大豆蛋白复合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 4802.1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41.3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 2/1、1/3、1/6、1/12、1/25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5453  纺织品 织物透气性的测定 

GB/T 571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四氯乙烯干洗色牢度 

GB/T 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6411  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列 

GB/T 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42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 8628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和测量  

GB/T 8629-2001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 10685  羊毛纤维直径试验方法  投影显微镜法 

GB/T 11048-1989  纺织品保温性能试验方法 方法A 

GB/T 14801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验方法 

http://www.csres.com/detail/192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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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5557  服装术语 

GB/T 16988  特种动物纤维与绵羊毛混合物含量的测定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 18383  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 

GB/T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1888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唾液色牢度 

GB/T 19722  洗净绵羊毛 

GB/T 19976  纺织品 顶破强力的测定 钢球法 

GB/T 19981.2  纺织品  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  第2部分：使用四氯乙烯干洗和整

烫时性能试验的程序 

GB/T 21294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5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23344  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GB/T 26384  针织棉服装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12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牢度 

GB/T 31900  机织儿童服装 

GB/T 33271  机织婴幼儿服装 

FZ/T 0102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 

FZ T 01057.1-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说明 

FZ/T 01057.2-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2部分：燃烧法 

FZ/T 01057.3-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3部分：显微镜法 

FZ/T 01057.4-2007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第4部分：溶解法 

FZ/T 01095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验方法 

FZ/T 64003  喷胶棉絮片 

FZ/T 73016  针织保暖内衣  絮片类 

FZ/T 73022  针织保暖内衣 

FZ/T 73025  婴幼儿针织服饰 

FZ/T 73045  针织儿童服装 

FZ/T 80002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 80007.1  使用粘合衬服装剥离强度测试方法 

FZ/T 80007.3 使用粘合衬服装耐干洗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55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寒服 Cold-resistant clothing 

原材料含有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包括机织和针织的防寒保暖服装。 

http://wenku.baidu.com/view/831303d376a20029bd642d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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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防钻毛性  prevent plush drilled performance 

阻止填充物纤维从服装表面钻出的程度。其性能指标以整件服装试验钻毛根数表示，单位：根/件。 

3.3  

锁绒层 Sealing fiber laye 

一层与中间填充物电脑绗缝的薄型织物，防止中间填充物脱落或滚包。  

3.4  

内覆层 Inner cladding 

一层覆盖在中间填充物上起绒的针织物，防止针织服装表面有钻毛现象。 

3.5  

纯天然纤维防寒服 Pure natural fiber cold-resisant clothing 

指原材料中天然纤维含量为 100%的防寒服。 

3.6  

天然纤维混合型防寒服 Natural fiber cold-resisant clothing 

指原材料中含有天然纤维,包括含锁绒层、内覆层或类似情况分层的防寒服。 

3.7  

普通防寒服 Chemical fiber cold-resisant clothing 

指原材料中含有新型纤维等化学纤维的防寒服。 

4 产品等级、号型规格及类别 

4.1 产品等级 

产品质量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4.2 号型规格 

4.2.1  号型设置机织男防寒服按 GB/T l335.1、机织女防寒服按 GB/T l335.2、机织儿童防寒服按 GB/T 

l335.3、针织防寒保暖服装按 GB/T 6411 的规定选用。 

4.2.2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机织男防寒服按 GB/T l335.1、机织女防寒服按 GB/T l335.2、机织儿童防

寒服按 GB/T l335.3、针织防寒保暖服装按 GB/T 6411 的有关规定自行设计。 

4.3 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分为纯天然纤维防寒服、天然纤维混合型防寒服、普通防寒服。  

5 要求 

5.1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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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按 GB 18401规定执行。 

5.1.2 婴幼儿防寒服基本安全技术要求按 GB 31701 规定执行。 

5.2 原材料 

5.2.1  面料 

按有关纺织面料标准选用适合于防寒保暖服装的面料。与填充物纤维直接接触的织物应具有防钻毛

性。 

5.2.2  里料 

5.2.2.1  采用与所用面料的性能、色泽相适宜的里料(特殊设计除外)。 

5.2.2.2  不允许使用不透气的薄膜。 

5.2.2.3  与填充物纤维直接接触的织物应具有防钻毛性。 

5.2.3  填充物 

5.2.3.1  按相关标准选用具有一定保暖性的天然纤维、化学纤维为填充物。 

5.2.3.2  絮用纤维填充物的质量应符合 GB 18383 的规定。 

5.2.3.3  絮用毛绒纤维质量要求见表 1 。 

表 1   絮用毛绒纤维质量要求 

项目 
羊毛 

骆驼绒 牦牛绒 其它毛绒纤维 
针织类面料 机织类面料 

平均纤维细度 / µm   ≤ 25.0 25.0 23.0 22.0 23.0 

平均长度 / ㎜       ≥ 30 25 25 20 25 

含粗率 / %          ≤ 7 7 7 7 7 

含杂率 / %          ≤ 2 2 2 2 2 

5.2.3.4  絮片等内胆质量要求见表 2 

 

表 2   絮片等内胆质量要求 

项目 天然纤维类 化纤类 

平方米质量偏差率 ，%       ≥ -9 -7 

幅宽偏差率 ，%            ≥ -3 -2 

5.3 辅料 

5.3.1  衬布 

采用与所用面料的尺寸变化率、性能、色泽相适宜的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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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缝线、绳带、松紧带 

采用适合所用面辅料质量的缝线、绳带、松紧带;绣花线的缩率应与面料相适应;钉扣线应与扣的色

泽相适宜;钉商标线应与商标底色相适宜(装饰线除外)。 

5.4 钮扣、拉链及其他附件 

采用适合所用面料的钮扣(装饰扣除外)、拉链、织带及其他附件。拉链、织带平服顺直，紧密，无

残疵；拉链啮合良好、光滑流畅。拉链经洗涤和熨烫后不变形、不变色、不生锈。钮扣、装饰扣、拉链

及其他附件应表面光洁无毛刺、无残疵、无可触及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5.5 织物直向或横向纱线歪斜程度 

前身顺翘，不允许倒翘，后身、袖子、前后裤(裙)片歪斜程度不大于 3%，色织或印花、条格料歪

斜程度不大于 2.5% (特殊设计除外)。 

5.6 对条对格 

5.6.1  面料有 1.0cm 及以上明显条格的按表 3规定执行。 

                               表 3   对条、对格要求                             单位为 cm 

部位名称 对条、对格规定 备 注 

左右前身 条料顺直，格料对横，互差不大于 0.3。 
条格大小不一时，以衣长三分之一上部

为准。 

袋、袋盖与大身 条料对条，格料对格，互差不大于 0.3。 
条格大小不一时，以袋前部的中心为

准。 

领尖 条料对称，互差不大于 0.3。 阴阳条格以明显条格为主。 

袖子 
两袖左右顺直，条格对称，以袖山为准，互差不大于

1.0。 
－ 

裤、裙侧缝 侧缝袋口下 10.0 以下格料对横，互差不大于 0.5 － 

前后裆缝 条格对称，格斜对横，互差不大于 0.5。 － 

注：特殊设计除外。 

5.6.2  倒顺毛（绒）、阴阳格原料，全身顺向一致，长毛原料，全身上下，顺向一致（特殊设计除外）。 

5.6.3  特殊图案以主图为准，全身顺向一致。 

5.7 色差 

5.7.1  领面、袋与大身色差高于 4级，裤（裙）侧缝色差高于 4 级，其他表面部位色差不低于 4 级。 

5.7.2  衬布影响或多层料造成的色差不低于 3-4 级。 

5.7.3  套装中上装与裤（裙）子的色差不低于 4 级。 

5.8 外观疵点 

成品各部位的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按表4规定执行。成品各部位划分见图1。每个独立部位只允许疵点

一处，未列入本文件的疵点按其形态，参照表4相似疵点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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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外观疵点要求 

 

图1 成品各部位划分 

5.9 缝制 

5.9.1  针距密度按表 5规定执行（特殊设计除外）。 

表 5   针距密度要求 

项 目 针 距 密 度 备 注 

明暗线 / （针/3 ㎝）            ≥ 12 特殊需要除外 

包缝线 / （针/3 ㎝）            ≥ 9 － 

绗线 / （针/3 ㎝）               ≥ 9 装饰绗线除外 

疵点名称 
各部位允许存在程度 

1 号部位 2 号部位 3 号部位 

粗于原纱一倍的纱 不允许 长 2.0 ㎝以下 长 4.0 ㎝以下 

粗于原纱二倍的纱 不允许 不允许 长 1.5 ㎝以下 

粗于原纱三倍的纱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经缩 不允许 不明显 长 4.0 ㎝宽 1.0 ㎝以下 

颗粒状粗纱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影响外观 

色档 不允许 不影响外观 轻微 

斑疵（油、锈、色斑） 不允许 不影响外观 0.2 cm2以下 

注：浅色原料 1 号部位不允许有污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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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眼 /（针/1 ㎝） 
细线         ≥ 12 － 

粗线         ≥ 9 － 

钉扣 / （根线/每眼）             ≥ 4 至少二上二下 

注：细线：20tex 及以下缝纫线；粗线：20tex 以上缝纫线。 

5.9.2  各部位缝制线路顺直、整齐、平服、牢固。 

5.9.3  领子平服，领面、里、衬松紧适宜。可装卸内胆的上衣，后托领圈与挂面外口，应折光边、包

缝或滚条。滚条、压条要平服，宽窄一致。 

5.9.4  绱袖圆顺，前后基本一致。 

5.9.5  钉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前后高低一致，斜料左右对称。 

5.9.6  拉链缉线整齐，拉链平服、顺直，左右高低一致，与拉合部位相符，松紧适宜。 

5.9.7  锁眼定位准确，大小适宜，扣与眼对位，整齐牢固。缠脚线高低适宜，线结不外露。可装卸内

胆的上衣，应在袖口内侧、底边左右摆缝的位置，有用于固定的钮、袢或搭扣。 

5.9.8  金属扣上下扣松紧适宜，牢固、不毛糙、不脱落。 

5.9.9  商标、号型标志、耐久性标签位置端正，清晰，不掉色。 

5.9.10  绗线顺直，厚薄均匀。表面绗线上下左右对称，横向绗线互差不大于 0.4cm，其中无搭门 0.3 cm、

袖底缝、摆缝 0.6 cm，裤下档缝 0.8 cm。 

5.9.11  领子部位不允许跳针、接线，其余部位 30cm 内不得有两处及以上单跳针或连续跳针。链式线

迹不允许跳线。 

5.10 规格允许偏差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允许偏差按表 6 规定执行。 

                      表 6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允许偏差           单位为 cm 

部 位 名 称 
男子、女子 儿童 

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衣长 

上衣 
机织 ±1.5 ﹣1.5～﹢2.5 

针织 ±2.5 ≥﹣2.0 

大衣 
机织 ±2.0 ﹣1.5～﹢3.5 

针织 ±2.5 ≥﹣2.0 

马甲 
机织 ±1.5 ﹣1.5～﹢2.5 

针织 ±2.5 ≥﹣2.0 

胸围 
机织 ±3.0 ﹣2.0～﹢4.0 

针织 ±2.0 ≥﹣2.0 

领大 
机织 ±1.0 ﹣0.8～﹢1.5 

针织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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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肩宽 
机织 ±1.0 ﹣0.8～﹢2.0 

针织 ±2.0 ≥﹣2.0 

袖长(绱

袖) 

机织 
圆袖 ±1.0 ﹣1.0～﹢2.0 

连肩袖 ±1.5 ﹣1.5～﹢2.5 

针织 ±2.5 ≥﹣2.0 

裤、裙长 
机织 ±2.0 ﹣1.5～﹢3.0 

针织 ±2.0 ≥﹣2.0 

腰围 
机织 ±2.0 ﹣1.0～﹢2.0 

针织 ±2.0 ≥﹣2.0 

5.11 整烫 

5.11.1  各部位熨烫平服、整洁，无烫黄、水渍及亮光。 

5.11.2  覆粘合衬部位不允许有脱胶、渗胶及起皱。 

5.12 理化性能要求见表 7 

表 7   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纤维成分和含量 / % 按 GB/T 29862 规定执行。 

甲醛含量 / (mg/kg) 

按 GB 18401 规定执行。 
pH 值 

异昧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 (mg/kg) 

成品干洗后的尺寸变化率 a 

/ % 

胸围、腰围                   ≥ ﹣2.0 

衣长、裤（裙）长             ≥ ﹣2.0 

成品水洗后的尺寸变化率 

/ % 

机织 胸围、腰围          ≥ ﹣1.5 ﹣2.0 ﹣2.5 

衣长、裤（裙）长   ≥ ﹣1.5 ﹣2.5 ﹣3.5 

针织 b 直向 -4.0～+2.0 -5～+3.0 -6～+3.0 

横向 -4.0～+2.0 -5～+3.0 -6～+3.0 

               起毛起球 / 级                  ≥ 4 3-4 3 

               防钻毛性 / (根/件)              ≤ 30 60 100 

 

 

色牢度 / 级     

≥ 

 

耐干洗（变色、沾色） 4-5 4 3-4 

耐皂洗 c（变色、沾色） 4 3-4 3 

耐干摩擦（沾色） 
成人 4 3-4 3 

婴幼儿及儿童 4 

耐湿摩擦 d（沾色） 4 3-4 3 

耐汗渍（酸、碱）（变色、 成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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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色） 婴幼儿及儿童 3-4 

耐唾液（变色、沾色） 婴幼儿及儿童 4 

耐水（变色、沾色） 
成人 3 

婴幼儿及儿童 3-4 

机织面料成品裤后裆接缝强力 / [N/(5.0cm×10cm)]             ≥ 140 

机织面料成品主要部位缝子纰裂 / cm                        ≤ 0.6（若出现滑脱判定为不合格） 

覆粘合衬部位剥离强度 e / [N/(2.5cm×10cm)]                   ≥ 
6（若试样在测试过程中粘合衬先断裂，

则按合格判定。） 

注：按 GB/T 4841.3 标准规定，颜色大于 1/12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卡为深色，颜色小于等于 1/12 染料染色标准

深度为浅色。 

a：成品干洗后的尺寸变化率只考核使用说明中标注可干洗的产品。 

b：成品水洗后的尺寸变化率只考核使用说明中标注可水洗的产品。弹力产品不考核横向水洗尺寸变化率。 

c：耐皂洗只考核使用说明中标注可水洗的产品。 

d：耐湿摩擦色牢度允许程度，深色产品的一等品和合格品及针织织物允许比本文件规定低半级。 

e：只考核有粘合衬的防寒服。 

5.13 洗后外观 

   成品经洗涤(水洗、干洗)后复合、喷涂、印花以及绣花面料不能起泡、脱落，表面部位不能有水渍，

钮扣等附件不能脱落。 

5.14 机织婴幼儿服装衣带强力可按 GB/T 33271 规定执行。 

5.15 机织儿童服装装饰件和绣花线耐皂洗色牢度可按 GB/T 31900 规定执行。 

5.16 婴幼儿针织服饰衣带抗拉强力可按 FZ/T 73025 规定执行。 

5.17 针织儿童服装耐光色牢度、拼接互染程度可按 FZ/T 73045 规定执行。 

5.18 防寒服保温率要求可按 FZ/T 73016 规定执行。 

5.19 防寒服透气率要求可按 FZ/T 73022 规定执行。 

5.20 防寒服拼接互染色牢度要求可按 GB/T 2662 规定执行。 

5.21 防寒服成品撕破强力要求可按 GB/T 21295 规定执行。 

5.22 防寒服耐光色牢度要求可按 GB/T 26384 规定执行。 

5.23 防寒服保温率要求可按 FZ/T 73016 规定执行。 

5.24 防寒服透气率要求可按 FZ/T 73022 规定执行。 

6 检验方法 

6.1 外观、缝制、规格尺寸的检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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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钢卷尺，分度值为 1mm。 

6.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GB 250)。 

6.1.3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GB 25l)。 

6.1.4  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GB/T 4841.3) 、GSB 16-2159  针织产品标准深度样卡(1/12)。 

6.1.5  男女单、棉服装及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GSB 16-2500  针织物表面疵点彩色样照。 

6.1.6  精梳毛织品起球样照（绒面）、精梳毛织品起球样照（光面）、粗梳毛织品起球样照（GB/T 4802.1）、

GSB 16-1523  针织物起毛起球样照。 

6.2 成品规格测定 

6.2.1  成品的主要部位规格测量方法按表 8 规定执行，测量部位见图 2。 

6.2.2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允许偏差按表 6 规定执行。 

 

表 8   成品的主要部位规格测量方法 

序号 部位名称 测 量 方 法 

1 衣长 由前身左襟肩缝最高点垂直量至底边，或由后领缝正中垂直量至底边。 

2 胸围 合上拉链（或扣上钮扣）前后身摊平，沿袖窿底缝横量（周围计算） 

3 领围 领子摊平横量，立领量上口，其他领子量下口（特殊领口除外） 

4 总肩宽 由肩袖缝的交叉点摊平横量（连肩袖不量） 

5 袖长 
绱袖 由肩袖缝的交叉点量至袖口边中间。 

连肩袖 由后领中沿肩袖缝交叉点量至袖口边中间。 

6 裤长 由腰上口沿侧缝摊平垂直量至裤脚口。 

7 腰围 扣上裤、裙钩（钮扣）沿腰宽中间横量（周围计算） 

8 裙长 由腰上口沿侧缝摊平垂直量至裙底边。 

注：特殊设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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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量部位 

6.3 外观测定 

6.3.1  直向或横向纱线歪斜程度按 5.5 规定执行。直向或横向纱线歪斜程度按公式(1)计算。 

                                
100=

W

d
S

……………………………………………（1） 

式中： 

S—直向或横向纱线歪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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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直向或横向纱线与直尺间最大垂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W—测量部位宽度，单位为毫米（mm）。 

6.3.2  成品的对条对格按 5.6 规定执行。 

6.3.3  测定成品色差程度时，被测部位应纱向一致。入射光与织物表面约成 45°角，观察方向大致垂

直于织物表面，距离 60cm 目测，并按 5.7 规定与 GB 250 样卡对比。 

6.3.4  成品的外观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按 5.8 规定执行。 

6.3.5  成品的缝制质量按 5.9 规定执行。针距密度按表 5 规定执行，在成品上任取 3cm 测量(厚薄部位

除外)。 

6.3.6  成品的整烫质量按 5.11 规定执行。 

6.4 理化性能测定 

6.4.1  纤维成分和含量试验方法按 FZ/T 01057.1、FZ/T 01057.2、FZ/T 01057.3、FZ/T 01057.4、GB/T 

2910（所有部分）、GB/T l6988、FZ/T 01026、FZ/T 01095 中选择适用的规定执行。 

6.4.2  成品裤后裆缝接缝强力测试方法按 GB/T 3923.1 规定执行，取样部位应符合附录 B 规定。 

6.4.3  成品主要部位的缝子纰裂程度取样部位按表9规定执行，若面料、里料能分开的，面料、里料分

开测试，面料、里料不能分开的，以成品取样测试，测试方法应符合附录A规定。 

表 9   成品主要部位的缝子纰裂程度取样部位 

取样部位名称 取样部位规定 

摆缝 摆缝的二分之一为中心 

裤后缝 后龙门弧线二分之一为中心 

裤侧缝 裤侧缝上三分之一为中心 

下裆缝 下裆缝上三分之一为中心 

袖窿缝 后袖窿弯处 

裙侧缝、裙后中缝 腰头向下 20 ㎝ 

6.4.4  成品覆粘合衬剥离强度允许程度测试方法按 FZ/T 80007.1 规定执行。 

6.4.5  成品释放甲醛含量测试方法按 GB/T 29l2.1 规定执行。 

6.4.6  成品的 pH 值测试方法按 GB/T 7573 规定执行。 

6.4.7  成品的异味测试方法按 GB 18401 和 GB 18383 规定执行。 

6.4.8  成品的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测试方法按 GB/T 17592、GB/T 23344 规定执行。 

6.4.9  成品干洗后的尺寸变化率和干洗后外观测试方法按 FZ/T 80007.3、GB/T 19981.2 规定执行。成

品水洗后的尺寸变化率和外观测试方法按 GB/T 8628、GB/T 8629-2001、GB/T 8630 规定，并在批量中

随机抽取 1件成品测试，按各部位测试计算结果。 

6.4.10  成品的起毛起球的测定按 GB/T 4802.1 规定执行，按相关起毛起球样照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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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成品防钻毛性试验按附录 C 规定执行。 

6.4.12  成品的色牢度允许程度测试方法分别按 GB/T 3921 的方法 3(蚕丝、再生纤维素纤维、麻、锦

纶、毛及其混纺织物按 GB/T 3921 的方法 1)、GB/T 571l、GB/T 5713、GB/T 3920、和 GB/T 3922、GB/T 

18886 规定执行。 

6.4.13  机织儿童服装装饰件和绣花线耐皂洗色牢度可按 GB/T 3921 的方法 3(蚕丝、再生纤维素纤维、

麻、锦纶、毛及其混纺织物按 GB/T 3921 的方法 1) 规定执行。 

6.4.14  填充物毛绒纤维细度测试方法按 GB/T 10685 规定执行。 

6.4.15  填充物毛绒纤维长度测试方法按 GB/T 19722 规定执行。 

6.4.16  填充物毛绒纤维含粗率、纤维含杂率测试方法： 

直径在 50µm 以上的绵羊毛，40µm 以上的骆驼毛， 35µm 以上的牦牛毛为粗毛。 

称取试样 5g，精确至 0.01g，将试样置于与被测纤维颜色反差较大的绒板上，用镊子将粗毛、杂质

拣出，采用最小分度值为 0.0001g 的天平，分别称取质量，计算修约至 0.01%。 

计算 

含粗率按式（2）计算： 

                              100=
m

m
C C

……………………………………… （2） 

式中：C——含粗率，%； 

      mc——粗毛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含杂率按式（3）计算： 

                            100=
m

m
Z z

………………………………………（3） 

式中：Z——含杂率，% 

      mz——杂质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6.4.17  填充物质量偏差率及幅宽的试验按照 FZ/T 64003 规定执行。 

6.4.18  机织婴幼儿服装衣带强力试验可按 GB/T 33271 中 5.4.3 规定执行。 

6.4.20  婴幼儿针织防寒服衣带抗拉强力是按 FZ/T73025中 6.1.10 规定执行。 

6.4.21  针织儿童防寒服拼接互染程度可按 FZ/T73045 附录 A 的规定规定执行。  

6.4.19  防寒服拼接互染色牢度试验可按 GB/T 31127 规定执行。 

6.4.20  防寒服成品撕破强力试验可按 GB/T 21294 规定执行。 

6.4.21  防寒服耐光色牢度试验可按 GB/T 8427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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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防寒服保温率试验可按 GB/T 11048-1989 方法 A 规定执行。 

6.4.23  防寒服透气率试验可按 GB/T 5453 规定执行。 

6.4.24  未提及取样部位的测试项目，可按需要在成品上选取试样。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成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根据生产企业实际情况或合同协议规定，一般在转产、

停产后复产、原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时进行。 

7.1.1  出厂检验项目按第 3 章规定。成品出厂检验规则按 FZ/T 80004 规定执行。 

7.1.2  型式检验项目按第 4 章规定执行。 

7.2 抽样规定 

7.2.1 外观抽样数量 

    按产品批量，200 件（套）及以下抽验 4 件（套）；500 件（套）及以下抽验 10 件（套）；500 件（套）

以上到 1000 件（套）［含 1000 件（套）］抽验 20 件（套）；1000 件（套）以上抽验 30 件（套）。 

7.2.2 理化性能抽样数量 

    按项目抽 4 件（套）。 

7.3 外观质量等级和缺陷划分规则 

7.3.1  外观质量等级划分 

成品质量等级划分以缺陷是否存在及其轻度程度为依据。抽样样本中的单件产品以缺陷的数量及其

轻重程度划分等级，批量产品的等级以抽样样本中单件产品的品等数量划分。 

7.3.2  缺陷划分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 

按照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和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外观的影响程度，缺陷分成三类： 

a)严重缺陷 

严重缺陷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的缺陷，称为严重缺陷。 

b)重缺陷 

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不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缺陷，称为重缺

陷。 

 c)轻缺陷 

 不符合标准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7.3.3  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质量缺陷判定按表 10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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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质量缺陷判定 

项目 序号 轻 缺 陷 重 缺 陷 严 重 缺 陷 

使用 

说明 
1 

商标和耐久性标签不端正，明显歪

斜；钉商标线与商标底色的色泽不

相适宜。 

使用说明内容不准确。耐久性标签

字迹脱色重。 

使用说明内容缺项。耐久性

标签字迹脱色严重。 

外观 

及缝 

制质 

量 

 

 

2 

领型左右不一致；折叠不端正；互

差 0.6 cm 以上；领窝、门襟轻微

起兜，不平挺；底领外露；胸袋、

袖头不平服、不端正。 

领窝、门襟严重起兜。 － 

3 熨烫不平服；有亮光。 轻微烫黄；变色。 变质；残破。 

4 

表面有死线头 1.0cm，纱毛长 1.5 

cm 2 根以上；有轻度污渍，污渍

≤2.0cm2;水花≤4.0cm2。 

有明显污渍，面料＞2.0cm2；里料

＞4.0cm2；水花＞4.0cm2。 
有严重污渍，污渍＞10cm2 

5 
裤腰头左右宽窄互差大于 0.5cm；

长短互差大于 1.2cm。 
－ － 

6 
领子不平服、领面松紧不适宜；豁

口重叠。 
领面起泡、渗胶。 1 号部位严重起泡。 

7 

缝制线路不顺直，宽窄不均匀，不

平服；毛脱漏＜1.0cm；接线处明

显双轨＞1.0cm，起落针处没有回

针；30cm 有两处单跳和连续跳针，

上下线轻度松紧不适宜。 

1.0cm≤毛脱漏＜2.0cm，上下线松

紧严重不适宜，影响牢度。 

毛脱漏≥2.0cm；链式线路

跳线；断线；破损。 

8 领子止口不顺直；反吐；领尖长短

不一致，互差 0.3cm～0.5cm；绱

领不平服；绱领偏斜 0.6cm～

0.9cm。 

领角长短互差大于 0.5cm；绱领偏

斜大于 1.0cm；绱领严重不平服；

1 部位的领子部分有接线、跳线。 
领角毛出。 

9 压领线、滚条：宽窄不一致；下炕；

反面线距大于 0.4cm 或上炕。 
后领圈与挂面的外口漏毛茬。 － 

10 两袖长短互差 0.6cm～0.8cm。 两袖长短互差大于 0.9cm。 － 

11 门、里襟不顺直不平服，门襟（包

括开叉）短于里襟 0.3cm；或长于

里襟 0.4cm 以上；门襟搅豁大于

3.0cm；门里襟止口反吐；裙叉不

平服、不顺直、搅豁大于 1.5cm 

门、里襟有拆痕，长短互差大于

0.7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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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裤小裆、后裆缝明显不圆顺，不平

服；封结不整齐；裤底不平；后缝

单线。 

各部位封结不牢固；后缝平拉断

线。 
－ 

13 

锁眼偏斜，偏斜≥0.3cm；眼位距

离不均匀，互差大于 0.4cm；扣与

眼互差大于 0.2cm；线结外露 

眼位距离不均匀，互差大于

0.6cm；扣与眼互差大于 0.5cm（包

括附件等）。锁眼跳线、开线、毛

漏。钉扣线易脱散。 

－ 

14 里料针眼外露（布边）不大于 3cm。 
面料针眼外露（布边）不大于 1cm；

里料针眼外露（布边）大于 3cm。 
－ 

15 

口袋歪斜；不平服；缉线明显宽窄；

左右口袋高低大于 0.4cm；前后大

于 0.6cm。 

－ － 

16 
表面绗线不顺直；横向绗线、对称

绗线互差大于 0.4cm。 

横向绗线、对称绗线互差大于

0.8cm。 
－ 

17 

裤侧袋口明显不平服、不顺直；袋

口大小互差大于 0.5cm；侧袋上口

高低，互差大于 0.5cm。 

－ － 

18 

裤后袋不圆顺、不方正、不平服；

袋盖里明显反吐；嵌线宽窄大于

0.3cm；袋盖小于袋口 0.3cm 以上。 

袋口明显毛。 － 

19 两裤腿长短不一致，互差大于

0.5cm；裤脚口左右大小不一致，

互差大于 0.4 发。 

两裤腿长短不一致，互差大于

1.0cm；裤脚口左右大小不一致，

互差大于 0.6cm。 

－. 

20 袖头：左右不对称；止口反吐；宽

窄大于 0.3cm，长短大于 0.6cm。 
－ － 

21 袖开叉长短大于 0.5cm。 － － 

22 绱袖：不圆顺，吃势不均匀，袖窿

不平服。 
－ － 

23 十字缝：互差大于 0.7cm。 － － 

24 肩、袖窿、袖缝、合缝不均匀；倒

向不一致；两肩大小互差大于

0.5cm。 

两肩大小互差大于 1.0cm。 － 

25 省道：不顺直；尖部起兜；有长短；

前后不一致，左右不对称，互差大

于 1.0cm；串带不对称，互差大于

0.7cm。 

串带钉得不牢（一端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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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底边：宽窄不一致；不顺直；轻度

倒翘。 

严重倒翘。 
－ 

27 
各缝制部位起皱低于本文件规定

半级。 

门、里襟、可装卸活胆棉衣的表面，

严重起皱； 
－ 

规格 

允许 

偏差 

28 

规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内。 规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上。 
规格超过本文件规定 100%

及以上。 

辅料 29 

线、衬等辅料的色泽与面料不相适

应；钉扣线与扣的色泽不相适宜；

扣与眼位互差≥0.3cm（包括金属

扣）；钉扣不牢；拉链明显不平服、

不顺直。 

扣与眼位互差≥0.6cm（包括金属

扣）；拉链宽窄互差＞0.5cm；连接

内胆的拉链，拉合后成品松紧不适

宜、不平服。 

钮扣、金属扣（包括附件等）

脱落；金属件锈蚀；拉链缺

齿；拉链锁头脱落；上述配

件在洗涤试验后出现脱落

或锈蚀。 

直向或

横向纱

线歪斜

程度 

30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内。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上 

－ 

对条对

格 
31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内。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上。 面料倒顺毛，全身顺向不一

致；特殊图案顺向不一致。 

色差 32 低于本文件半级。 低于本文件半级以上。 － 

疵点 33 2、3 号部位超过本文件规定。 1 号部位超过本文件规定。 － 

锁眼 34 
锁眼间距互差≥0.5cm；偏斜，纱

线绽出。 

跳线，开线，毛漏。 
－ 

针距 35 
低于本文件规定 2 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本文件规定 2 针以上。 
－ 

洗后外

观 
36 － － 

水洗后复合、喷涂、印花以

绣花面料起泡；脱落。 

注 1：以上各缺陷按序号逐项累计计算。 

注 2：未涉及的缺陷可根据标准规定，参照相似缺陷酌情判定。 

注 3：凡属丢工、少序、错序，均为重缺陷。缺件为严重缺陷。 

7.4 判定规则 

7.4.1  单件（样本）外观判定 

优等品：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4 

一等品：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7 或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1 轻缺陷数≤3 

合格品：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10 或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1 轻缺陷数≤6 或 



 DB61/T 530—XXXX 

 
19 19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2 轻缺陷数≤2 

7.4.2  批等级判定 

理化性能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即为该抽验批不合格。 

优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优等品数≥90%，一等品和合格品数≤10%。理化性能测试达到优等品指标

要求。 

一等品批:外观样本中的一等品以上的产品数≥90%，合格品数≤10%(不含不合格品)。理化性能测

试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合格品批:外观样本中的合格品以上的产品数≥90%，不合格品数≤l0%(不含严重缺陷不合格品)。

理化性能测试达到合格品指标要求。 

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执行低等级判定。 

7.4.3  抽验中各批量判定数符合上述规定，判定为合格批，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GB 5296.4、FZ/T 80002 规定执行。 

9 其他要求 

供需双方另有要求，可另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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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缝子纰裂程度试验方法 

A.1 原理 

在垂直于织物接缝的方向上施加一定的负荷，接缝处脱开，测量其脱开的最大距离。 

A.2 施加的负荷 

面料负荷:52g/m2 以上织物为 67N 士 1.5N;52g/m2 及以下织物或 67g/m2 以上的缎类织物为 45N 士

lN。 

里料负荷：70N 士 1.5N。 

A.3 设备与材料 

织物强力机上、下夹钳距离为 10.0cm，夹钳无载荷时速度为 5.0cm/min，预加张力(重锤)为 2N,夹

钳对试样的有效夹持面积为 2.5cm×2.5cm。 

A.4 试验环境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温度 20℃士 2℃，相对湿度 60%～70%。 

A.5 试样要求与准备 

A.5.1  取样尺寸:5.0cm×20.0cm(包括夹持部位)，其直向中心线应与缝迹垂直。 

A.5.2  试样数量:从成品的每个取样部位(或缝制样)上各截取三块。 

A.6 试验步骤 

A.6.1  将强力机的两个夹钳分开至 l0.0cm，两个夹钳边缘应相互平行且垂直于移动方向。 

A.6.2  将试样固定在夹钳中间(施加 2N 的预加张力)，使接缝与夹钳边缘相互平行。 

A.6.3  以 5.0cm/min 的速度逐渐增加其负荷，负荷达到第 A.2 章规定时，停止夹钳的移动，然后在强

力机上垂直量取其接缝脱开的最大距离，见图 A.1。若出现纱线从试样中滑脱，则测试结果记录为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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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试验结果 

   计算三块试样缝口脱开程度的平均值，结果按 GB/T8170 修约至 0.05 ㎝。若三块试样中仅有一块

出现滑脱，则计算另两块试样的平均值，若三块试样中有两块或三块出现滑脱，则结果为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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